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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1. 本年初，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委聘一家獨立研究中心進行公眾對證監會的

觀感的意見調查，以瞭解公眾對證監會工作的認識、對其表現的看法及對其形象

的觀感。 
 
2. 雖然證監會過往曾就投資者的投資行為進行調查，但今次是首度就公眾對證監會

的觀感而作的調查。是項意見調查確立了若干基準，證監會日後可以根據這些基

準來評估公眾的觀感及看法。調查結果亦可以協助證監會制訂其宣傳及投資者教

育活動。 
 
3.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 2005 年 1 月至 3 月期間進行電話訪問，成功訪問

了 1,375 名回應者，當中包括 1,055 名投資者及 320 名非投資者。 
 
主要結果 
 
證監會是甚麼機構？由誰擔任主席？ 
 
4. 回應者被要求描述證監會是一個怎樣的機構1。大部分(65.7%)回應者表示證監會

是監管整體證券市場的機構。指出這一點的投資者(70.3%)的比例高於非投資者

(50.3%)。16%的回應者表示不清楚。分別有 8.1%及 4.9%的回應者誤以為證監會

是審批上市及營運證券交易所的機構。 
 
5. 回應者亦被要求在無提示下說出證監會主席的名字。13.8%的回應者答對(即沈聯

濤先生)，全部回應者當中有 76.9%(非投資者：92.2%)表示不知道。 
 

證監會的職責是甚麼？ 
 
6. 訪問員逐一讀出 19 項職能，並詢問回應者那些是否屬於證監會的職責。證監會

負責當中的 13 項。 
 
7. 最多回應者能夠正確指出屬於證監會職責範圍的三項職能是“確保證券期貨市

場公平、有效率、具競爭力、透明度及有秩序”(96.9%)、“確保上市公司適當

地披露資料”(92.9%)，以及“處理投資者對市場罪行／失當行為的投訴”

(90%)。 
 
8. 超過 80%的回應者正確指出“不批准未有披露足夠資料的公司上市”、“發牌

予經紀行及監管其財政穩健狀況”、“保障投資者”，以及“協助政府維持香港

金融市場的穩定性”是證監會的職責。 

                                                 
1 這是一條不設提示的問題(即並非多項選擇題)，回應者可給予多個答案。請參閱詳細調查

結果內關於即時想起的第一個答案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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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兩個最少人認識的證監會職能是“教育投資者”(49.5%)及“當有經紀行倒閉時

為投資者作出賠償”(40.8%)。 
 
10. 另一方面，超過半數回應者誤以為“監管銀行的證券業務”(68.1%)、“負責證

券交易所的運作”(64.5%)，以及“要求經紀行賠償予投資者”(58.5%)是證監會

的職責。錯誤地以為“提供投資或股票貼士”是證監會的職責的非投資者(14.4%)
的比例顯著高於投資者(6.4%)。 

證監會的表現如何？ 
 
11. 回應者獲告知證監會的六項法定目標，並被要求評定證監會在達到該六項目標的

每項方面的表現(以 10 分為最高分)，然後再給予一個整體評分。 
 
12. 以下三方面獲得較高評分：在“協助政府維持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及“確保

證券期貨市場公平、有效率、具競爭力、透明度及有秩序”方面的評分均為 6.7，
而在“減低證券業的系統風險”方面的評分是 6.5。在其他方面，“保障投資者”

的評分是 5.9，“打擊證券市場的罪行”的評分是 5.8，而“教育投資者”的評分

則是 4.8。 
 
13. 證監會的整體表現評分是 6.5。 
 
證監會的形象是甚麼？ 
 
14. 回應者被要求就訪問員所講出的四項描述中每項在說明他們對證監會的觀感方

面的貼切程度(以 10 分代表最貼切)。 
 
15. 結果顯示證監會作為公正權威的“市場規管者”(6.4)，以及促進市場發展及利便

業界營運的“市場促進者”(6.3)的形象，比作為“執法機關”(5.6)及教育投資者

的“投資者夥伴”(5.1)的形象較鮮明。 
 
公眾透過哪些途徑認識證監會？ 
 
16. 回應者最常提及他們從電視(81.7%)及報章(70.5%)獲知證監會的消息，其次是從

電台(30.4%)及網站(10%)。從電視獲知證監會的消息的非投資者(86.9%)的比例較

投資者(80.1%)的為高。 
 
結論 
 
17. 由於今次是證監會首度進行公眾觀感意見調查，因此並無比較數字。本會將利用

該等結果作為衡量日後表現的基準，並用來評估公眾對證監會的職責及形象的認

知有否任何改善。我們擬於兩年內再進行類似的意見調查。 
 
18. 我們從今次的調查結果注意到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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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眾對證監會的若干職責(“教育投資者”及“當有經紀行倒閉時為投資者作出

賠償”)的認知程度相對較低(少於 50%的回應者)。本會可以在該等方面加強宣

傳或強化投資者教育工作。 
 
20. 另一方面，由於有超過 50%的回應者誤以為若干活動，例如“監管銀行的證券

業務”、“負責證券交易所的運作”及“要求經紀行賠償予投資者”，是屬於證

監會的職責範疇，因此我們可能需要就此加以澄清。我們亦注意到，以為“打擊

詐騙行為及商業罪行”及“提供法律意見”是證監會的職責的投資者的比例高

於非投資者。 
 
21. 我們將進一步研究公眾對證監會形象的觀感，並根據本會的機構策略性發展方

向，釐定證監會擬在公眾心目中建立的形象，以及如何有效地建立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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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引言 
 
 
1.1 證監會委聘了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進行一項研究，以瞭解公眾對證監會

工作的認識、對其表現的看法及對其形象的觀感。證監會期望調查結果有助本

會制訂宣傳及投資者教育活動，最終目的是加強公眾對市場的信心。 
 
1.2 證監會過往曾就投資者的投資行為進行調查，而今次則是本會首度調查公眾對

本會的觀感。是項意見調查的結果確立了若干基準，證監會日後可以根據這些

基準來評估公眾的觀感及看法。 
 
1.3 是項意見調查於 2005 年 3 月完成。本報告扼要討論調查方法及主要結果，如欲

索取更詳細資料，請致電 2840 9287 聯絡證監會機構傳訊科。 
 
1.4  證監會謹此向是項意見調查中的所有回應者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表示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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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調查方法 
 
 
2.1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ATI)系統，在 2005 年 1 月 28 日至 3

月 2 日期間的下午 6 時 30 分至 10 時 30 分透過電話進行意見調查。 
 
2.2 訪問員撥出 32,895 個電話號碼，成功聯絡 1,375 名合資格回應者及完成訪問，

當中包括 1,055 名投資者及 320 名非投資者。合資格回應者指年滿 18 歲或以上、

曾聽聞證監會，及從未獲證監會發牌或僱用的人士。投資者指“現時持有證監

會規管的投資產品(例如股票、權證、期貨、期權或投資基金)，或過去兩年內

曾買賣任何該等產品的人士”。 
 
2.3 整體回應率是 48.5%2。 
 
2.4 抽樣比例反映真實人口比例的置信水平為 95%，誤差值為正負 2.6%。 
 
2.5 在開始進行調查前，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所有訪問員都以標準化的方式接受過

良好的訓練。訪問以粵語、普通話或英語進行。 
 
2.6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意見調查的每個階段都設有質素檢定，以確保有高水準的

表現。在每名訪問員所完成的問卷當中，最少 5%會經過該中心的獨立檢定。 
 
 

                                                 
2 回應率＝成功完成訪問的宗數(1,375)，除以成功完成訪問的宗數(1,375)、訪問中斷的宗數

(135)及拒絕受訪的宗數(1,325)相加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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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調查結果 
 
 
3.1 本章呈述意見調查的結果。所有結果均按投資者及非投資者類別劃分。 

 

A. 證監會是甚麼機構？ 
 
3.2 回應者被要求根據他們的觀感，描述證監會是一個怎樣的機構。該問題不設提

示(即並非多項選擇題)，回應者可給予超過一個答案。 

 
3.3 大部分(58.7%)的回應者在即時想起的第一個答案中，指出證監會是“監管整體

證券市場的機構”。指出這一點的投資者(62.9%)的比例顯著高於非投資者

(44.7%)。15.8%的回應者指證監會的形象不鮮明或不清楚(12.2%的投資者及

27.5%的非投資者)。12.9%的回應者把證監會視為“政府部門／公共機構”(表
1a)。 

 
 
 
 
 
 
 
 
 
 
 
 
3.4 表1b顯示回應者給予的所有答案。再一次，大部分回應者(65.7%)均指出證監會

是“監管整體證券市場的機構”，接著的答案是“形象不鮮明／不清楚”(16%)
及“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14.1%)。同樣地，將證監會視為監管整體證券市場

的機構的投資者(70.3%)的比例高於非投資者(50.3%)，而認為證監會的形象不鮮

明或不清楚的非投資者(27.8%)的比例則高於投資者(12.4%)。 

 
 
 
 

Table 1a: What is the SFC?
(first spontaneous answer)

62.9% 

2.1%

44.7% 

1.9%
5.3%

58.7% 

2.8%4.0%

12.5%12.2% 

27.5% 
14.1%

12.9%15.8% 
3.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Overall securities 
market regulator 

Unclear image / 
Not sure 

A Government
body / public body

Approving listings Operating the
stock exchange

投資者(基數=1,055 人)
非投資者(基數=320 人) 
總數(基數=1,375 人) 

表 1a：證監會是甚麼機構？ 
(即時想起的第一個答案) 

監管整體證券

市場的機構 
形象不鮮明／

不清楚 
政府部門／ 
公共機構 

審批上市 負責證券交易所

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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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誰是證監會主席？ 
 
3.5 回應者被要求在沒有提示下說出證監會主席的名字。13.8%的回應者(17.1%的投

資者及3.1%的非投資者)說出正確答案(即沈聯濤先生)。全部回應者當中有

76.9%(72.2%的投資者及92.2%的非投資者)表示不知道(表2)。 

 
 
 
 
 
 
 
 
 
 
 
 
 

表2：誰是證監會主席？

17.1% 
5.1% 3.3% 1.2% 0.6% 0.5%

13.8% 
4.1% 3.2% 1.1% 0.4% 0.5%

72.2%

0.3%0.0%0.6%2.8% 0.9%

3.1% 

92.2%

76.9%

0% 

20% 

40% 

60% 

80% 

100% 

沈聯濤 李業廣 任志剛 周文耀 馬時亨 其他 不知道

投資者(基數=1,055 人)
非投資者(基數=320 人)
總數(基數=1,375 人)

表1b：證監會是甚麼機構？
(所有多項答案) 

70.3% 

4.5%
9.6%

13.7%12.4% 
6.3%

3.1%

15.3%

27.8% 

50.3% 

4.9%

14.1%
16.0% 

65.7% 

8.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監管整體證券 
市場的機構 

形象不鮮明／ 
不清楚 

政府部門／ 
公共機構 

審批上市 負責證券交易所 
的運作 

投資者(基數=1,055 人)
非投資者(基數=320 人) 
總數(基數=1,37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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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證監會的職責是甚麼？ 
 
3.6 訪問員逐一讀出19項職能，並詢問回應者那些是否屬於證監會的職責。證監會

負責當中的13項 3。為防止出現任何次序效應，在每次訪問時電腦會隨機調換

該19項職能的次序。 

 
3.7 表3顯示，最多回應者能夠正確指出屬於證監會職責範圍的三項職能是“確保證

券期貨市場公平、有效率、具競爭力、透明度及有秩序”(96.9%)、“確保上市

公司適當地披露資料”(92.9%)，以及“處理投資者對市場罪行／失當行為的投

訴”(90%)。 

 
3.8 超過80%的回應者正確指出“不批准未有披露足夠資料的公司上市”、“發牌

予經紀行及監管其財政穩健狀況”、“保障投資者”，以及“協助政府維持香

港金融市場的穩定性”是證監會的職責。 

 
3.9 少於半數的回應者能夠正確指出“教育投資者”(49.5%)及“當有經紀行倒閉

時為投資者作出賠償”4(40.8%)是證監會的職責。 

 
3.10 表3內灰底部分的該六項職能並非證監會的職責5。超過半數的回應者誤以為

“監管銀行的證券業務”(68.1%)、“負責證券交易所的運作”(64.5%)，以及

“要求經紀行賠償予投資者”(58.5%)是證監會的職責。另外，錯誤地以為“打

擊詐騙行為及商業罪行”及“提供法律意見”是證監會的職責的投資者的比

                                                 
3 該 13 項職能不代表證監會履行的所有職能。有關證監會的進一步資料，請瀏覽證監會網

站 (www.sfc.hk)及閱讀網站內登載的《2004 - 2005 證監會年報》。 
4 證監會負責管理投資者賠償基金。當有經紀行違責時，證監會便會根據投資者賠償有限公

司在處理投資者索償後而作出的決定向投資者支付賠償金額。  
5 為甚麼這六項職能並非證監會的職責？ 

• 監管銀行的證券業務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職責。根據證監會與金管局簽署的《諒解

備忘錄》，金管局將會根據證監會在監察其持牌人時所採用的同等嚴格標準來監察

銀行的證券業務。  
• 雖然證監會是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監管機構，但並不負責證券交易所的運

作。香港聯合交易所是一家營利機構，由香港交易所經營。  
• 證監會可就持牌中介人(包括經紀行)的失當行為施加罰款、暫時吊銷牌照或實施其

他 紀律制裁，但卻無權命令持牌人向客戶作出賠償。 曾 有 個 案 涉 及 持 牌 人 就

證監會的紀律處分行動達成和解而向受影響的客戶作出自願付款。  
• 證監會可能在調查過程中發現欺詐或其他商業罪行，但這些個案通常會轉介警方處

理。 
• 證監會負責執行法例，但不能向公眾提供法律意見。  
• 作為獨立的市場監管機構，證監會不會預測市場走勢、就證券的表現發表意見或提

供投資及股票貼士。我們教育投資者，使他們了解投資的風險以及“先求知，再投

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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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於非投資者。相對較少回應者(8.3%)表示“提供投資或股票貼士”是證監

會的職責。當中，誤解證監會職責的非投資者(14.4%)的比例高於投資者(6.4%)。 

 
3.11 一般來說，投資者對證監會的職責有較佳的認識。能正確地在該13個範疇中指

出其中9個屬於證監會的職責的投資者的比例顯著高於非投資者6。該九個範疇

是： 

z 確保證券期貨市場公平、有效率、具競爭力、透明度及有秩序 

z 確保上市公司適當地披露資料 

z 不批准未有披露足夠資料的公司上市 

z 保障投資者 

z 打擊證券市場罪行 

z 減低證券業的系統風險 

z 懲罰不良的經紀行、投資顧問及其他中介人 

z 批准基金公開發售 

z 教育投資者 

                                                 
6 重大意義以 5%水平為準(雙側)，即當“卡方檢定”的 p 值相等於或少於 0.050 時，有關的

差別便視為在統計學上具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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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認為某項職能屬於證監會職責的回應者 
投資者 
(基數= 

1,055 人) 
非投資者 

(基數=320 人) 
總數 

(基數=1,375 人) 職能 
 

確保證券期貨市場公平、有效率、具競
爭力、透明度及有秩序* 97.4% 95.0% 96.9% 

確保上市公司適當地披露資料* 94.8% 86.6% 92.9% 

處理投資者對市場罪行／失當行為的投
訴 90.9% 86.9% 90.0% 

不批准未有披露足夠資料的公司上市* 90.3% 86.6% 89.5% 

發牌予經紀行及監管其財政穩健狀況# 88.8% 89.4% 88.9% 

保障投資者* 87.5% 81.6% 86.1% 

協助政府維持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84.4% 80.6% 83.5% 

打擊證券市場罪行 (例如操縱市場)* 81.9% 72.5% 79.7% 

減低證券業的系統風險 (例如確保交易
所的買賣及結算系統能夠應付龐大的交
投量及大幅波動)* 

79.5% 77.8% 79.1% 

懲罰不良的經紀行、投資顧問及其他中
介人* 80.5% 69.1% 77.8% 

批准基金公開發售* 70.0% 68.4% 69.7% 

監管銀行的證券業務 68.3% 67.2% 68.1% 

負責證券交易所的運作# 62.7% 70.3% 64.5% 

要求經紀行賠償予投資者# 58.2% 59.4% 58.5% 

教育投資者* 51.8% 42.2% 49.5% 

打擊詐騙行為及商業罪行 42.6% 38.4% 41.6% 

當有經紀行倒閉時為投資者作出賠償 41.6% 38.1% 40.8% 

提供法律意見 34.6% 31.6% 33.9% 

提供投資或股票貼士# 6.4% 14.4% 8.3% 

#: 非投資者的百分比 > 投資者的百分比 

*: 能正確地指出這是證監會的職責的投資者的比例顯著高於非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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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證監會的表現如何？ 
 
3.12 回應者獲告知證監會的六項監管目標7，並被要求評定證監會在達到該六項目標

的每項方面的表現 (0-10分，以10分為最高分)，然後再給予一個整體評分。表4
顯示平均評分。 

 
3.13 證監會的整體表現的平均分數是6.5。在該六項法定目標中，“協助政府維持香

港金融市場的穩定性”(6.7)、“確保證券期貨市場公平、有效率、具競爭力、

透明度及有秩序”(6.7)，以及“減低證券業的系統風險”(6.5) 均獲得較高的評

分。 

 
3.14 在其他方面，“保障投資者”的評分是5.9，“打擊證券市場的罪行”的評分是

5.8，而“教育投資者”的評分則是4.8。 

 
3.15 投資者與非投資者的評分在統計數字上並沒有任何顯著的差別。 

 
 
 
 
 
 
 
 
 
 
 
基數： 所有回應者，但不包括回答“不清楚”的人士 

 

E. 證監會的形象是甚麼？ 
 
3.16 訪問員讀出對證監會的四項描述。回應者被要求講出每項在說明他們對證監會

的觀感方面的貼切程度 (0至10分，以10分代表最貼切)。 

 
3.17 表5顯示證監會作為公正權威的“市場規管者”(6.4)，以及促進市場發展及利便

業界營運的“市場促進者”(6.3)的形象，比作為堅定果斷的“執法機關”(5.6)
                                                 
7 證監會的監管目標載於 4《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條。 

表 4：證監會的表現如何？
0 –10 分 (以 10 分為最高分)

6.7 6.7 6.6
5.9 5.8

4.9 
6.5 6.7 6.5 6.4 6 5.8 

4.8 
6.5 6.7 6.7 6.5

5.9 5.8 
4.8

6.6 

0 
2 
4 
6 
8 

10 

證監會 
的整體表現 

協助政府維持

香港金融市場

的穩定性 

確保證券期貨

市場公平、有

效率、具競爭

力、透明度及

有秩序 

減低證券

業的系統

風險 

保障投資者 打擊證券

市場的 
罪行 

教育 
投資者

投資者 非投資者 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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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育投資者的“投資者夥伴”(5.1) 形象較鮮明。 

 
3.18 投資者與非投資者的平均分數不具在統計學上的顯著差別。 

 
 
 
 
 
 
 
 
 
 
 
 
基數： 所有回應者，但不包括回答“不清楚”的人士 

 

F. 公眾透過哪些途徑認識證監會？ 
 
3.19 回應者被要求說出他們最經常聽到有關證監會的消息的三種途徑。 

 
3.20 在他們即時想起的第一個答案中，最常提及的是電視 (55.5%)，其次是報章 

(30.8%)(表6a)。 

 
 
 
 
 
 
 
 
 
 
 
 

表 5： 證監會的形象是甚麼？
0 –10 分 (以 10 分為最高分)

6.4 6.4 
5.6

6.3 6.2 
5.6

6.4 6.3
5.6 5.1 5.2 5.1

0 
2 
4 
6 
8 

10 

公正權威的 
市場規管者 

促進市場發展及利便

業界營運的 
市場促進者 

堅定果斷的 
執法機關 

教育投資者的 
投資者夥伴 

投資者

非投資者

總數 

表 6a：公眾透過哪些途徑認識證監會？
(即時想起的第一個答案)

5.3%
0.6% 1.2%

51.0% 

34.2% 

7.6%
3.3%

70.3% 

19.7% 

0.3%

55.5% 

30.8% 

7.1% 2.7%
1.0%0% 

20% 

40% 

60% 

80% 

100% 

電視 報章 電台 網站 財經雜誌

投資者 (基數=1,055 人)
非投資者 (基數=320 人)
總數 (基數=1,37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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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表6b顯示所有多項答案。電視(81.7%)及報章(70.5%)再次是最常提及的途徑，其

次是電台(30.4%)及網站(10%)。從電視獲知證監會的消息的非投資者(86.9%)的
比例較投資者(80.1%)的為高。 

 
 

 
 
 
 
 
 
 
 
 
G. 受訪者統計資料 
 
 
 
 
 
 
 
 
 
 
 
 
基數： 所有回應者 

 

表 6b：公眾透過哪些途徑認識證監會？
(所有答案)

86.9% 

2.8% 6.1%
12.1%

32.1%

73.6% 80.1% 

2.8%

24.7%

60.3% 

5.3%10.0%

30.4%

70.5% 
81.7% 

0% 

20% 

40% 

60% 

80% 

100% 

電視 報章 電台 網站 財經雜誌

投資者(基數=1,055 人)
非投資者 (基數=320 人)
總數 (基數=1,375人)

表 7a：性別

53.2% 
46.8%47.8% 

52.2%51.9% 
48.1%

0% 

10% 

20% 

30% 

40% 

50% 

60% 

男性 女性

投資者(基數=1,055 人)
人非投資者 (基數=320 人) 
總數 (基數=1,37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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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 所有回應者，但不包括拒絕回答的人士。 

 
 
 
 
 
 
 
 
 
 
 
 
 
基數： 所有回應者，但不包括拒絕回答的人士。 

 

表 7b：年齡

13.9% 

44.9%

25.6%

15.5% 

10.8% 

33.5%

19.3% 

36.4%

14.9% 

27.5%

9.2% 

48.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55 歲或以上 

40-54 

30-39 

18-29 

投資者(基數=1,042 人)
非投資者 (基數=316 人)
總數 (基數=1,358 人)

表 7c：最高教育程度

39.6%

39.4%

21.0%

26.8%

45.7%

27.4%

43.4%

37.5%

19.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專上教育或以上 

高中或預科 

初中或以上 

投資者 (基數=1,052 人) 
非投資者 (基數=317 人) 
總數 (基數=1,36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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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 所有回應者，但不包括拒絕回答的人士。 

 
 
 
 
 
 
 
 
 
 
 
 
 
基數： 所有回應者，但不包括拒絕回答的人士。 

表 7d：職業

32.0%

10.0% 

22.9%

35.2%

45.5%

12.1% 

21.7%

20.7%

27.8%

9.3% 

23.2%

39.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無業人士 

藍領工人 

文員 

專業人士／經理

／僱主 

投資者 (基數=1,038 人)
非投資者 (基數=314 人)
總數 (基數=1,352人)

表 7e：每月個人收入

35.0%

29.2%

35.8%

14.0% 

25.3%

60.7%

41.6%

30.4%

28.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20,000 或以上 

$10,000 - $19,999 

$0 - $9,999 

投資者 (基數=953 人)
非投資者 (基數=300 人)
總數 (基數=1,25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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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數：所有回應者，但不包括拒絕回答的人士。 

表 7f：每月家庭總收入

49.8%

40.3%

10.0% 

28.6%

55.6%

15.7% 

55.7%

36.0%

8.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30,000 或以上 

$10,000 - $29,999 

$0 - $9,999 

投資者 (基數=887 人) 
非投資者 (基數=248 人) 
總數 (基數=1,1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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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結論 
 
4.1 由於今次是證監會首度進行的公眾觀感意見調查，因此並無比較數字。本會將

利用該等結果作為衡量日後表現的基準，並用來評估公眾對證監會的職責及形

象的認知有否任何改善。我們擬於兩年內再進行類似的意見調查。 
 
4.2 今次的調查結果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4.3 公眾對證監會的若干職責(“教育投資者”及“當有經紀行倒閉時為投資者作

出賠償”)的認知程度相對較低(少於 50%的回應者)。本會可以在該等方面加強

宣傳或強化投資者教育工作。 
 
4.4 另一方面，由於有超過 50%的回應者誤以為若干活動，例如“監管銀行的證券

業務”、“負責證券交易所的運作”及“要求經紀行賠償予投資者”，是屬於

證監會的職責範疇，因此我們可能需要就此加以澄清。我們亦注意到，以為“打

擊詐騙行為及商業罪行”及“提供法律意見”是證監會的職責的投資者的比例

高於非投資者。 
 
4.5 我們將進一步研究公眾對證監會形象的觀感，並根據本會的機構策略性發展方

向，釐定證監會擬在公眾心目中建立的形象，以及如何有效地建立該形象。 
 
 
 


